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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稳中求进”高质量发展政策清单（第三批）
政策解读

省文旅厅

按照通知要求，现就“稳中求进”高质量发展政策清单（第三

批）中由我厅负责的相关政策解读如下。

1.政策内容：鼓励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，专项支持

文旅项目建设和文旅企业纾困，力争年内为全省文旅企业新增贷

款 100亿元以上。（责任单位：省文化和旅游厅、人民银行济南

分行、省地方金融监管局）

政策解读：金融是助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，特

别是面对疫情影响文旅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的情况下，加强金融支

持尤为必要和迫切。为此，省文化和旅游厅不断强化与金融部门

联动，汇聚金融合力，支持文旅产业恢复发展，联合省财政厅、

省地方金融监管局、人民银行济南分行、山东银保监局、山东证

监局等部门先后制定印发《关于金融促进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的

实施意见》《加强金融支持文化和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

施》。联合开展金融辅导专项行动，惠及全省 713家文旅企业，

省、市、县三级部门联动解决融资难题 48 个，协调银行机构发

放相关贷款 14.1亿元，支持文旅企业发行债券融资 38亿元。支

持人民银行济南分行将文旅业“无贷户”纳入“民营和小微企业首

贷培植行动”，成功培植文旅企业首贷户数 12416 户，发放贷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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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2.7亿元。各银行机构和各市也积极推出了众多创新金融产品，

如中国银行山东省分行的“文旅春天贷”、农业银行山东省分行的

“金穗齐鲁·文旅振兴贷”、北京银行济南分行的“文化创意贷”等

等。2022年一季度，全省文旅贷款余额达到 1904.85亿元，比年

初增加 86.71 亿元，同比多增 22.31 亿元，为文旅产业发展注入

了强劲动能。按照政策要求，省文化和旅游厅及有关部门单位将

持续推进文旅产业与金融深度合作，探索建立金融支持文旅产业

高质量发展联动机制，在首贷培植、金融辅导、普惠金融、融资

担保、专项债券、消费升级等方面，推动文旅产业与金融相互支

持、优势互补、合作共赢，为全省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

力的助力。

2.政策内容：统筹省级乡村振兴战略资金 8000万元支持乡村

旅游发展，重点用于奖补旅游休闲名镇、乡村旅游重点村镇、景

区化村庄和旅游民宿集聚区建设，补贴乡村旅游民宿运营和“乡村

好时节”品牌系列活动等。(责任单位：省文化和旅游厅、省财政

厅）

政策解读：统筹省级乡村振兴重大专项资金安排，根据 2021

年各市推进乡村旅游工作开展情况，主要包括旅游民宿集聚区创

建、村庄景区化建设、乡村旅游重点村镇创建以及乡村好时节品

牌活动开展等进行奖补或补贴。其中，旅游民宿集聚区培育主要

支持 2021 年共公布的旅游民宿集聚区创建单位，每个集聚区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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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 100 万元。景区化村庄创建方面，对 2021 年全省培育创建的

265个景区化村庄，按照先创建后奖补的原则，每个村奖补 10万

元。乡村旅游重点村镇培育方面，对 2021年全省培育的 58个乡

村旅游重点村、6个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，共支持 64个村庄（不

重复奖补），每个支持 20 万元；文旅部公布的全国乡村旅游重

点镇（街道），每个支持 100万元；全国乡村旅游扶贫示范案例

选编入选 4 个，每个支持 10 万元。乡村好时节品牌活动及基地

培育方面，对 2021年全省公布的“乡村好时节”年度优秀案例，共

支持年度主题活动 15个，每个 15万元；支持年度网红打卡地 11

个、美食体验地 10 个、大地景观 9 个，每个奖补 5 万元；支持

2021年度乡村好时节体验基地 3个，每个奖补 10万元；根据 2021

年各地乡村好时节活动开展情况，经组织专家推荐和筛选，确定

12个 2022年重点培育乡村好时节体验基地，每个支持 20万元。

3.政策内容：继续执行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暂退政策，符合

条件的旅行社可申请将暂退比例由 80%提高至 100%。对 2022

年 4 月 12 日（含当日）以后取得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的旅行

社，可申请暂缓交纳保证金。暂退或缓交保证金补足期限均延至

2023年 3月 31日。（责任单位：省文化和旅游厅）

政策解读：根据《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关于暂退部分旅游服

务质量保证金支持旅行社应对经营困难的通知》（文旅发电

﹝2020﹞33号）、《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关于用好旅游服务质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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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证金政策 进一步支持旅行社恢复发展的通知》（办市场发

﹝2021﹞191号）要求，即 2021年 10月 18日（含当日）以前全

省所有已依法交纳保证金、领取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、已退还

80%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的旅行社，可申请退还剩余的 20%，补

足保证金期限为 2023年 3月 31日。根据《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

关于进一步调整暂退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相关政策的通知》（文

旅发电〔2022〕61号）要求，2021年 10月 19日至 2022年 4月

11日（含当日）期间全省所有已依法交纳保证金、领取旅行社业

务经营许可证的旅行社，提出暂退保证金申请的，暂退标准可为

应交纳数额的 100%，补足保证金期限为 2023年 3月 31日；2022

年 4 月 12 日（含当日）以后取得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的旅行

社，均可申请暂缓交纳保证金，补足期限为 2023年 3月 31日。


